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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南臺科技大學辦理 

102 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 招生簡章 

 

壹、依據 

本計畫依據中華民國 102年 4月 1日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南市教幼字第 1020285808號函及中華

民國 101年 7月 18日臺參字第 1010129616C 號令訂定發布「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辦法」第 3條規

定辦理。 

 

貳、主辦單位：台南市政府教育局 

 

叁、承辦單位：南臺科技大學 

 

肆、招收對象資格：  

  一、現職幼兒園之教師或教保員。 

  二、且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改制前幼稚園及托兒所）服務年資三年以上。 

 

伍、招收人數：  

    每班預計招收名額不超過 50人，未滿 35人不開班。 

 

陸、開課期程及地點：  

一、上課期程：102年 8月 10日至 102年 10月 13日。 

二、上課時間：星期六和星期日。星期六上課時段為 11:00-15:00；16:00-21:00。星期日上

課時段為 8:00-12:00及 13:00-18:00。 

三、上課地點：南臺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專業教室。 

 

柒、招生方式與報名程序 

    一、招生簡章公告於台南市教育局公告系統、南臺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網頁，招生簡章可自

行下載。 

    二、報名日期：102年 6月 15 日至 102年 6月 30日（郵戳日期為憑）。 

三、報名時請備齊下列相關證明資料(見附表)，投寄： 

     1.報名表(含兩吋大頭照兩張)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2.學歷證明影本； 

3.在職證明書； 

4.服務年資一覽表（服務年資證明應由服務之幼兒園開立，或得檢附勞工保險局核發之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證明文件，並均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其服務事實)  

5.其他(如獲獎紀錄影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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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律採用通訊報名，報名資料以掛號方式，郵寄至：71005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 1號南臺

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園長專業訓練班收。聯絡電話：06-2533131 轉 6500/6501 蔡小姐

、蔡先生。 

 

捌、錄取方式 

一、若本計畫班次之符合資格報名者，將依報名順序錄取。若超過受訓總名額，將以以下比序

機制進行錄取學員：1.學經歷（科系優先順序為幼教幼保、教育、特教、社工、兒童福利、其他）。

2. 教保年資。3.為教育部教學卓越獎、縣市幼鐸獎得獎者或遴選為優良教師者。4.受負責人荐送

參與訓練，並將於 102學年度或 103學年擔任園長。5.任職於台南市幼兒園或戶籍在台南市者。6.

其他表現。 

二、在錄取學員通知方面，錄取名單在報名截止日一週內，公告於本校及本系網站

（http://childcare.stust.edu.tw）外，並會電話/email通知錄取學員。 

 

玖、費用及繳費方式 

    一、參與學員自費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整。  

二、於公告後一週內，一律以郵政匯票（抬頭請寫『南臺科技大學』），限時掛號郵寄至台南市

永康區南台街 1 號南台科技大學幼保系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收，始算完成報名手續，

逾期視同放棄，得通知備取者遞補。 

 

拾、收退費額度與方式 

學員報名時請慎思。因故無法繼續參與訓練，依其參與訓練總時數，按下列原則退費： 

一. 開訓日前即提出無法參與訓練者，全數退費。  

二. 開訓日後未逾受訓總時數三分之一者，退還費用新台幣 10,000 元整。  

三. 開訓日後逾受訓總時數三分之一未逾三分之二者，退還費用新台幣 5,000 元整。  

四. 開訓日後逾受訓總時數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五. 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上述收退費，皆會遵循本校會計處理程序，於收費後繳入校庫，並依本校規定程序退費。 

 

拾壹、允許請假之假別與時數 

    一、請假：學員得依個人之需求請假，請假以小時為單位，未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並於學習

成績酌於扣分。 

1.公假、喪假、重病住院、產假：需檢具證明文件 (公假須檢附公文，重病住院須檢附公立

醫院或財團法人醫院之證明書)，不扣分。 

2.事假：不得超過 18小時。每小時該科目扣 1分。 

3.曠課、不假外出：皆視同請事假，並依其時數每小時該科目扣 2分。 

    二、如遇天然災害（如颱風、地震），停課與否依據台南市政府之規定，如需停課，得由委託

單位擇期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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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成績考核 

一、授課教師依授課科目需求，採多元評量方式，進行學生學習成效考評。 

二、對於考評成績未盡理想或請假之學員，教師得依學員之個別需求進行學習輔導。 

三、學員扣除所定允許請假之假別（公假、喪假、重病住院、娩假）與時數後，出席率達授課

總時數百分之九十以上。且每一科目之學習成績達七十分以上，為成績及格。 

 

拾叁、證書發给方式 

訓練期滿後，依成績考核規定考評，成績及格者，由承辦單位報請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發給幼兒

園園長專業訓練及格證書。 

 

拾肆、授課方式及課程內容  

本訓練課程共 180小時。授課採案例討論、問題解決導向方式為主，並得輔以課堂講述、實作

練習、專題報告、成果分享等方式為之。詳細課程科目名稱及內容如下表： 

科目名稱 

(科目授課時數) 

課程內容 課程授課時數 

學前教保政策及法

令(18小時) 

學前教保服務政策。   2 

學前教保服務相關法令（包括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及相關子法等）與實務案例。 

4 

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相關法令與實務案例。 3 

性別平等相關法令（包括性別平等教育法、性侵

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等）及實務案例。 

3 

特殊議題探討（包括個人資料保護、人權教育等）

及實務案例。 

2 

學前教保政策及法令專題綜合報告 4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

務(36小時) 

園長角色、工作內容及職責。 4 

 

園務發展規劃與決策及實務案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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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科目授課時數) 

課程內容 課程授課時數 

園務各類計畫擬訂與實施、督導機制及績效評量

措施之建立。 

5 

議事知能及實務案例。 4 

幼兒園環境與設施設備之設計規劃及實務案例。 5 

幼兒園行銷概念與策略及實務案例。 5 

行政管理資訊化。 4 

專業倫理。 4 

園務行政專題與實務綜合報告 5 

教保專題與實務

(36小時) 

課程規劃之相關法令。 5 

幼兒園本位課程發展規劃與推動及實務案例。 9 

學習型社群之建構與實務案例。 4 

園內教學研討及教保課程督導機制。 9 

幼兒個案管理與輔導。 3 

特殊需求幼兒之鑑定安置與輔導。 2 

教保專題與實務綜合報告 4 

人事管理專題與實

務(18小時) 

教師權益相關法令（包括教師法及相關法令等）

與實務案例。 

4 

勞工權益相關法令與實務案例。 4 

園長領導策略與技巧及實務案例。 3 

溝通技巧、衝突解決之策略及實務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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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科目授課時數) 

課程內容 課程授課時數 

情緒與時間管理及實務案例。 2 

人事管理專題與實務綜合報告 2 

文書及財物管理與

實務(18小時) 

公文書種類、撰寫方式與處理流程、文書檔案分

類與管理及實務案例。 

4 

經營成本分析、財務規劃與預算編列及實務案

例。 

5 

會計流程及實務案例 4 

採購相關程序。財產與物品管理及實務案例。 3 

文書及財物管理與實務綜合報告 2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

機處理(36小時) 

幼兒園安全促進之規劃與實施及實務案例。 
4 

幼兒園各類安全管理及實務案例。 3 

事故傷害及緊急事件之因應及實務案例。 
2 

幼兒園危機預防與管理及實務案例。 
4 

幼兒園健康促進之措施（包括健康教育、健康管

理、健康保護等）及實務案例。 4 

膳食管理（包括餐點衛生、員工衛生、廚房安全

等）及實務案例。 3 

環境衛生管理及實務案例。 2 

傳染與非傳染疾病預防及實務案例。 
3 

用藥安全與藥品管理及實務案例。 2 

人身安全教育（包括員工與個案自我保護等）及

實務案例。 2 



6 
 

科目名稱 

(科目授課時數) 

課程內容 課程授課時數 

幼兒特殊問題之通報與安置（包括受虐、家暴、

性侵害、高風險、家庭變故等）及實務案例。 3 

健康安全管理與危機處理綜合報告 
4 

園家互動專題與實

務(18小時) 

園家溝通之規劃與技巧及實務案例。 3 

不同家庭型態與親職教育方案設計及推廣、家長

成長團體建立與運作。 

4 

多元文化與教保服務及實務案例。 4 

社會資源運用及實務案例。 2 

社區關係與網絡之營造及實務案例。 3 

園家互動專題與實務綜合報告 2 

 

 

拾伍、授課師資 

本訓練課程師資，聘請大學相關科系教師與幼兒園園長、資深優良教保人員協同授課，兼顧原

理講解及實務案例分享。本訓練課程師資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並具與授課內容有關之專業者。 

二、國內外大學以上畢業，並與授課內容有關之實務經驗四年以上者。 

教師群  教師 學/經歷  專長領域  

陳志盛助

理教授 

本系專

任教師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幼教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南

臺科大幼保系主任 

幼兒園經營、幼兒語言  

蔡秋桃教

授  

本系專

任教師 

美國伊利諾大學幼兒教育博士 

/臺南大學幼教系 

幼教課程理論與模式、幼教哲

學、特殊幼兒教育  

張治遙副

教授  

本系專

任教師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博士 /南臺科大諮商輔導組組

長 

諮商與輔導、親職教育、婚姻與

家庭、藝術治療  

高家斌副 本系專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 非營利組織、教師專業發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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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任教師 究所哲學博士  育評鑑、網路學習  

楊淑娥助

理教授  

本系專

任教師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博士 /南臺科大諮商輔導組 

諮商與輔導、遊戲治療、藝術治

療  

魏欣儀助

理教授  

本系專

任教師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音樂藝

術博士  

幼兒音樂、鍵盤樂、音樂欣賞、

器樂、藝術與生活  

蔡其蓁助

理教授  

本系專

任教師 

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博士（幼

教組）/  

幼兒遊戲課程理論與實務、特殊

幼兒教育、教育社會學  

卓美芳助

理教授  

本系專

任教師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幼兒教育博

士  

幼兒教育、幼稚園教材教法、師

資培訓  

黃光明助

理教授  

本系專

任教師 

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博士

/臺南女中校長  
特殊教育、行政與管理  

沈玫宜助

理教授  

本系專

任教師 

美國聖道大學教育領導博士

(幼兒教育專攻)  

幼兒遊戲、說故事技巧、早期讀

寫萌發、學習檔案評量  

陳韻如助

理教授  

本系專

任教師 
國立成功大學理學博士  

嬰幼兒健康照護、優生保健 

健、生理學、醫學保健  

高文民教

授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教育學博士/

南台科大前主任秘書 
公文、議事知能及實務 

丁文生副

教授 

本校專

任教師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教育領導博

士/南臺科大教育領導研究所所

長、前行政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中

區職訓中心主任 

專業倫理 

黃旭怡副教

授 

本校專

任教師 

美國愛德荷州立大學 教育領導人

力資源管理 博士/餐飲旅館系主

任 

 

餐飲管理、飲料管理、世界飲食文

化、西餐、烘焙、質性研究 

詹志明講

師 

本校專

任教師 

國立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博

士班/南臺科技大學會計室預算組

組長 

會計學 

林春月園

長 

本校附

設機構 
南臺科技大學附設幼兒園園長 園務教保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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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杰主任 
業界專

家 

文化大學 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

現任台南市教育局督學室主任 
教保法規、性別平等 

何明德理事

長 

業界專

家 

美國 Madonna大學碩士/現任台南

市幼兒教育發展協會理事長 

幼兒教保機構管理、幼兒園行銷概

念與策略 

陳春鳳理事

長 

業界專

家 

臺南大學幼兒教育碩士/現任臺南

市幼稚教育學會理事長 

幼兒教保機構管理、親師溝通、

情緒管理、多元文化教育 

呂崟園長 
業界專

家 

樹德科技大學碩士/現任臺南市第

一幼兒園園長 
幼兒教保機構行政 

李淑娟園長 
業界專

家 

臺南大學幼兒教育碩士/現任臺南

市保育人員職業工會理事長、教育

部友善教保服務計畫非營利屏東

復興幼兒園所長 

幼兒園本位課程發展規劃與推動 

陳玉芳園長 
業界專

家 

嘉義大學碩士/台南市私立群力幼

兒園園長 
社會資源運用 

 

拾陸、保留受訓資格、補訓或重新訓練、停止訓練、廢止受訓資格及注意事項 

一、已完成繳費之學員於開訓前因故無法參與報名之班別，得依學員要求保留受訓資格至下一

期。如未辦理下一期班別，則依第拾條第一款辦理退費。 

二、若有單科成績不及格者，得參加下一期之補訓或重新訓練及格後方可核給證書；其補修單

科課程費用由學員自行負擔，每科目學費2000元。如未辦理下一期班別，得停止補訓或重

新訓練。 

    三、若受訓總人數未超過35人，得不開班上課，並退還受訓人已繳之費用。 

    四、學員若有代簽到者，或繳驗之證明文件日後經查有偽造不實者，得取消其受訓資格，並呈

報主管單位，學員不得要求退費。 

五、學員受訓期間如有任何問題或意見，可透過下列管道申訴：（1）請向授課教師或督課人員

反應。（2）請洽訓練班計畫主持人陳志盛主任，電話：06-2533131轉 6500/6501或 Email

：cchen05@mail.stust.edu.tw。 

    六、訓練單位相關人員接獲學員申訴，如能處理者，需立即處理，如無法立即處理者，則由園

長專業訓練班工作小組開會決議處理之。 

 

       拾柒、預期效益 

           本訓練課程之規劃著重原理講解及實務案例分享，統整學員對幼兒園教育各領域之專業知能，

加強幼兒園理論及行政實務能力，以培育優秀之幼兒園園長。 

 

拾捌、本計畫奉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mailto:cchen05@mail.s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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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南臺科技大學 102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報名表 

下表由報名人員自行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現服務 

機  關 
 

請浮貼 2吋大頭照兩張 

身分證 

字  號 
          職稱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服務 

總年資 
年 

通  訊 

地  址 
 

匯 款

(退費)

郵 局

(銀行)

帳戶 

※請提供繳交報名費時之「個人」帳戶資料（如需退費則同依此帳號辦理） 

郵局(銀行)及分行名

稱 
代碼 帳號 

                  

電  話 
宅：(  ) 手機 (  ) 

公：(  ) E-mail  

緊急聯

絡人 
 

聯繫 

電話 
 

學  歷 大學(院) 
系 

所 

畢業 

年月 
年   月 

報名 

資格 

請 擇 一

勾 選 

 幼兒園教 師，其教師證號為：＿＿＿＿＿＿＿＿＿，請檢附相關證書。 

 幼兒園教保員（含保育員），請檢附相關證書。 

特殊 

事項 

1.  受負責人荐送參與訓練，並將於 102 /103學年擔任園長，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2.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幼鐸獎得獎，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3.  其他： 

服 

務 

資 

歷 

 

服務機關 職稱 起訖年月 服務機關 職稱 起訖年月 

      

      

※以下資料由本校服務人員填寫，學員請勿填寫 
 
編號  是否檢附 

經手人簽名
(必填) 

1 報名表 □是 □否 
 

2 學經歷證明影本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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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民身分證正面、反面影本 □是 □否 

4 照片 1式 2張(最近一年內兩吋身脫帽正面相片) □是 □否 

5 教保員/幼教師證明影本 □是 □否 

6 

具各目之一之服務年資三年以上(服務年資證明應由

服務之幼兒園開立，或得檢附勞工保險局核發之勞工保險被

保險人投保證明文件，並均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確認其服務事實。) 

□是 □否 

7 
受負責人荐送參與訓練，並將於 102/103學年擔任

園長 
□是 □否 

8 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幼鐸獎得獎 □是 □否 

請黏貼

身分證

影本 

 

 

 

（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申請人

簽 章 

本人證明上述所填資料及提供之佐證文件皆與事實相符，如有偽造或不實情事，則

自願放棄受訓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特此簽名以示負責。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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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證明書 

茲證明下列人員在本園(所)擔任教學或保育工作，且現仍在職無誤：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職 稱 
 

擔任工作 
□ 幼教師 

□ 教保員 
任職起訖年

月 

 

任 職

時間 

教學年資合計   年   月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相關佐證文件（請列述） 

 

 

 

 

 

服務單位所屬縣市： 

服務單位立案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服務單位全銜： 

園（所）地址： 

園（所）長： 

 

以上證明作為報名南臺科技大學102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專班使用，

如有不實或偽造者，申請人及服務單位應負一切法律責任。 

 

（請蓋關防） 

 

 

中華民國 102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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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年資一覽表 

茲證明本人曾於下列園(所)任職(應分別檢附在職證明書、服務證明或

勞保投保證明正本，以供查核)： 

服務起訖日期 服務園(所)資料 服務年資 

___年___月 至 ___年___月 所在縣市 園(所)名稱 ___年___月 

    

    

    

    

    

    

    

    

    

    

 

以上證明作為報名南臺科技大學102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專班使用，

如有不實或偽造者，報名人員及服務單位應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 

 

中華民國 102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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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2 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課程專班 

報名專用資料袋檢核表 

 

姓  名  

任職單位  

所 

繳 

交 

資 

料 

請 

打 

ˇ 

1.□ 報名表及報名表相關文件(大頭照兩吋兩張、身份證正

反面影本) 

2.□學經歷證明影本 

3.□教保員/幼教師證明影本 

4.□現職在職證明書 

5.□服務年資一覽表（服務年資證明應由服務之幼兒園開

立，或得檢附勞工保險局核發之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

證明文件，並均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其

服務事實。) 

6. □其他佐證資料(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幼鐸獎得獎等) 

 

敬請檢核完畢後，以通訊報名，報名資料以掛號方式，郵寄至：71005台南市永康區

南台街 1號南臺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園長專業訓練班收  

 


